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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聞 發 布 會  –  非 典 型 肺 炎 及 僱 傭 條 例  
 

 
受 到 非 典 型 肺 炎 事 件 的 影 響 ， 每 一 位 具 責 任 感 的 僱 主 都 考 慮 如 何 處 理 有 關 問 題。 這 主 要 是 人 道 的 關

懷 ， 但 亦 涉 及 法 律問 題。 現 行 的 僱 傭 法 例 並 沒 有 任 何 條 文 允 許僱 員 基 於 同 住 家 人 受 感 染 、 或 家 中 子

女 停 課 而 可 獲 取 請 假 的 權 利 。 但 現 時 的 法 例 允 許僱 員 在 已 生 病 時 請 病 假 。 條 文 並 沒 有 提 及 一 些 更 複

雜 的 情 況 ， 例 如 僱 員 擔 憂 將 會 發 病  (因 為 工 作 關 係 、 或 已 接 觸 到 受 病 毒 感 染 之 環 境 ) 。 <<僱 傭 條 例 >> 
並 沒 有 為 以 上 情 況 作 出 解 定 。 但 僱 主 需 緊 記 在 相 關 的 法 律條 例 下 有 以 下 的 義 務 ：  
 

 

(1) 首 先 ， 普 通 法 及 有 關 條 文 說 明 僱 主 有 責 任 為 員 工 提 供 一 個 安 全 的 工 作 環 境 。 清 潔 的 工 作 環 境 及
個 人 衛 生 設 施 尤 為 重 要 。 如 僱 員 有 可 能 接 觸 到 病 毒 (如 其 同 住 之 家 庭 成 員 已 染 病 )， 則 該 僱 員 應 獲

准 暫 時 停 止 工 作 ， 以 免 病 毒 繼 續 擴 散 。 我們 認 為 ， 在 特 殊 的 情 況 下 ， 僱 員 如 有 機 會 受 到 感 染 ，

僱 主 應 要 求 僱 員 暫 時 停 止 其 工 作 。 僱 主 更 應 鼓 勵 或 要 求 該 僱 員 暫 時 停 止 工 作 至 病 毒 不 作 擴 散 為

止 ， 以 便 受 感 染 人 士 獲 得 適 當 休 息 及 隔 離 ， 同 時 減 低 病 毒 散 播 機 會 。 僱 員 在 此 情 況 下 應 遵 循 僱

主 合 理 的 指 示 及 要 求 ； 公 務 員 按 照 同 樣 的 處 理 方 法 ， 香 港 政 府 允 許公 務 員 在 有 可 能 接 觸 到 病 毒

(如 其 同 住 之 家 庭 成 員 已 染 病 )時 申 請 病 假 ， 便 是 一 個 恰 當 的 處 理 方 法 。 我們 同 意 如 僱 員 濫 用 有 關

申 請 病 假 程 序 時 ， 僱 主 可 以 紀律 處 理 。  
 
(2) 另 外 ， 本 港 之 反 歧 視 法 已 成 立 超 過 六 年 ， 禁 止 任 何 對 殘 疾 人 士 之 歧 視 。 僱 主 必 須 留 意 此 條 例 中
「 殘 疾 」 含 義 相 當 廣 ， 這 包 括 已 成 、 即 將 成 為 及 有 可 能 成 為 殘 疾 者 。 毫無 疑 問 若 僱 主 因 僱 員 將

來 可 能 染 病 ﹝ 如 其 家 人 已 染 病 ﹞  而 將 之 解 僱 ， 則 該 僱 主 可 能 已 觸 犯 反 歧 視 法  ﹝ 因 為 推 斷 僱 員 將
會 成 為 殘 疾 而 對 其 作 出 損 害 性 的 行 動 ， 實 已 觸 犯 反 歧 視 法 ﹞ 。 但 若 僱 主 解 僱 員 工 的 理 由 是 他 因

要 作 身 體 檢 驗 而 未 能 達 到 工 作 要 求 ， 或 要 照 顧殘 疾 家 人 而 未 能 工 作 ， 僱 員 的 情 況 便 較 為 不 利 。

因 該 僱 員 沒 有 按 僱 主 的 指 示 工 作 ， 未 授 權 而 缺 席 ， 法 例 便 容 許僱 主 扣 起 這 筆 薪 金 ， 或 提 出 警

告 ， 或 解 僱 。 按 個 別 情 況 而 定 當 然 有 可 能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這 亦 屬 非 法 解 僱 ， 觸 犯 殘 疾 或 家 庭 狀 況

的 歧 視 法 。 僱 主 在 這 時 期 應 小 心 處 理 有 關 問 題 ， 作 出 合 理 的 反 應 ， 並 表 現 容 忍 。 僱 員 亦 不 可 以

近 日 事 件 為 藉 口 ， 申 請 不 必 要 的 假 期 或 延 長 病 假 ， 相 方 的 對 話 尤 其 重 要 ﹕ 僱 員 更 不 可 單 方 面 作

出 行 動和 決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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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前 非 典 型 肺 炎 不 幸 地 擴 散 ， 我們 期 望 情 況 可 盡 快 受 到 控 制 。 在 這 期 間 ， 僱 主 和 僱 員 均 需 要 緊 急 而

密 切 地 留 意 他 們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。  

 

香 港 律 師 會 在 此 呼 籲 僱 主 履 行 他 們 的 責 任 及 義 務 ， 為 僱 員 提 供 安 全 的 工 作 環 境 ， 並 以 負 責 及 體 諒 的

態 度 對 待 受 非 典 型 肺 炎 影 響 的 員 工 及 外 判 商 等 人 士 ， 這 些 人 士 或 由 於 自 己 或 家 人 之 健 康 而 申 請 假

期 ， 亦 擔 憂 因 此 而 失 去 工 作 、 被 扣 薪 金 或 導 致 其 他 損 失 。 僱 員 亦 應 理 解 部 份 中 小 企 面 臨 因 人 手 短 缺

而 帶 來 的 沉 重 壓 力 ， 而 盡 量 為 僱 主 提 供 相 應 的 協 助 。 在 情 況 許可 下 ， 政 府 應 考 慮 發 出 指 引 ， 或 立 法

監 管 有 關 事 宜 ， 透 過 立 法 清 晰 介 定 僱 員 因 需 要 接 受 身 體 檢 查 而 請 假 等 有 關 情 況 ， 以 及 合 法 獲 取 病 假

等 事 宜。  
 
 
 
 
 
 
 
 
香 港 律 師 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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